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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“7.12” 

重大爆炸着火事故有关问题剖析 

孙广宇 

（2018年7月17日） 

 

2018 年 7月 12日晚 18时 42 分 33 秒，位于四川省江安

县工业园区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着火事故，共

造成 19 人死亡、12 人受伤，爆炸还造成二、三车间起火燃

烧，过火面积 1800m
2
，一车间、库房、烘干房、分析室、办

公楼等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破坏。这起事故是自 2012 年造成

29 人死亡的河北克尔“2·28”爆炸事故以来，死亡人数最

多的化工事故，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，中共中央

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及国务委员王勇均对这起事

故作出了重要批示，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同时，社会舆论高度

关注，主流媒体对事故损失、搜救进展及责任追究等情况进

行了跟踪报道。 

刚才，大家通过视频片已经了解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，

结合事故现场勘查、技术分析等前期调查情况，从目前了解

到的情况看，该起事故至少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： 

一、有关企业层面 

（一）事故企业目无法纪，唯利是图，违法违规组织生

产 

    恒达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，系江安县政府招商

引资入园项目。2016 年 4月，该公司取得江安县发改局《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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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》，设计年产 2000吨 5-硝基间苯二甲

酸，300 吨 2-（3-氯磺酰基-4-氯苯甲酰）苯甲酸。作为危险

化学品建设项目，该公司应依法通过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

施设计审查后才能建设；安全设施施工完成并经检验、检测

合格后，方可组织制定试生产方案、开展试生产。但是从初

步调查情况来看，事故单位完全无视法律法规要求，自己想

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安全风险完全失控。一是未批先建。2017

年 7 月，宜宾市安监局就检查发现该企业未批先建，要求其

立即停工并补办危化品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手续，该企业仅

在 2017年 12月补办了宜宾市安全监管局发给的安全审查意

见书，2018 年 3 月 15 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未通过，在办理

有关许可手续的同时，拒不执行停止建设指令，至事故发生

前，办公楼、分析室、烘干房、一车间、二车间、三车间、

库房、储罐区等主要建筑物已基本完成。二是违法违规生产。

该企业二车间、三车间虽然已经安装了反应釜、离心机等生

产设备设施，但安全设施基本未安装，且没有制定试生产方

案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没有基本的应急能力，同时一车间还

有边生产边建设的问题。从 3月起，三车间开始生产咪草烟

的中间体 PDE，6月起在二车间开始试生产咪草烟和三氮唑，

尝试打通生产工艺，摸索工艺参数，截止事故发生时恒达公

司已获得了 100 余万利润。三是实际生产产品与设计不符。

发生事故的二车间未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建设和安装（二

车间最初拟设计 9台 5000L釜及 1台 3000L釜等 10台设备，

并生产 5-硝基间苯二甲酸，实际共设置了 3 台 5000L 釜、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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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3000L 釜和 8 台 2000L 釜等 18 台设备，三车间也存在类

似情况），试生产的产品也不是恒达公司原申请的产品，而是

咪草烟和三氮唑（分别由常州和成都一家公司提供技术）。同

时，精制车间还在开展邻乙基对硝基苯胺的中试。 

（二）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及能力 

（1）生产工艺未经正规设计。事故企业采用的咪草烟和

三氮唑生产技术，无正规技术来源，未经过正规设计，分别

由常州市道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成都化润药业有限公司

提供工艺路线，该企业技术负责人根据经验规划了所需生产

装置和操作流程，但是对相关技术的安全风险一无所知。刚

才大家通过视频已经了解到，正是咪草烟的生产过程中，甲

苯对丁酰胺脱水操作所使用的蒸馏釜首先发生了爆炸。 

（2）基本未安装安全设施。事故企业无论是原设计生产

的 5-硝基间苯二甲酸等两种产品还是实际生产的咪草烟和

三氮唑，其生产过程均涉及多种重点监管危化品和重点监管

工艺，如硝化、氧化、重氮化，水合肼、双氧水、甲醇等，

但其自动化控制系统、可燃和有毒气体报警系统及消防水系

统等安全设施均未安装就开始试生产，一旦出现险情，企业

自身根本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。自动化控制系统缺失还导致

每个班均有十余人在反应釜周边人工操作，是此次事故造成

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。 

（3）安全管理极其混乱。一是事故企业未制定岗位安全

责任制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企业经理层及各部门负责人只

有口头授权，没有正式任命文件明确岗位职责；没有制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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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操作规程和技术规程，生产靠技术提供方的技术员指导。

未建立健全交接班制度，交接班时间随意，有关人员聚集在

生产车间内交接班，放大了安全风险。动火作业等特殊作业

管理缺失，企业一边生产，一边使用砂轮、气焊等进行一车

间建设。二是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，安全环保部只有一名安

全员，且不具备安全管理能力，各车间也没有专职或兼职安

全员。三是危化品管理缺失，技术提供方为保密隐瞒了部分

化学品名称标识，更没有安全技术说明书；使用易产生静电

的 PP 管输送易燃易爆液体物料；库房中建材、五金件和化学

品混杂堆放存在隐患。四是教育培训不到位。新员工入厂基

本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就直接跟班操作或实习。 

（4）安全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素质能力无法满足安全要

求。1.企业管理层。企业实际控制人原从事机械加工业，无

化工学历和从业经验，却负责该危化品建设项目筹建并给企

业承揽代加工生产合同，对化工生产的风险没有任何认知，

安全意识、法制意识淡漠，也不懂管理。技术负责人仅掌握

5-硝基间苯二甲酸等两种产品技术，也不具备安全、生产等

专业管理能力。负责财务、后勤的企业法人也没有化工专业

学历和从业经验。2.车间副主任罗某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

程度，2月入职，6 月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。3.操作工。此次

事故中死亡的 19人中有 16人是恒达公司操作工，因企业管

理极不规范尚未查清这些人的学历，但从小学 3年级就能当

车间副主任，可以想象这些操作工的学历水平，这些农民工

缺乏化工安全生产基本常识，对本岗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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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风险不掌握，更不符合国家对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装置的

操作人员、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具有高中以上文化

程度的要求。 

事故企业表现出来的无法无天、无知无畏、诚信缺失、

利欲熏心的特点非常突出。 

（三）其他相关企业违法违规提供技术或危化品原料 

一是常州道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成都化润药业有限

公司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

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明知恒达公司仍处于

建设期、未取得生产资质，仍向其提供产品代加工订单，并

向恒达公司提供不可靠的生产技术。二是恒达公司所使用的

生产原料水合肼、硝酸、甲苯、盐酸等多种危化品属于易制

爆危险化学品或易制毒化学品，有关原料供应商在未查验其

许可情况下，违法向其销售这些限制流通的原料。上述企业

均涉嫌同恒达公司构成共同违法或共同犯罪。 

（四）有关设计、评价单位工作失职 

虽然此次事故主要是恒达公司非法违法生产导致，而设

计单位、评价单位是按照原申报项目来开展相关工作，与本

次事故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对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和安全评价

报告审核发现存在诸多问题。 

（1）设计多处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。一是 5-硝基间苯

二甲酸和 2-（3-氯磺酰基-4-氯苯甲酰）苯甲酸的生产建设

项目明显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，且具有爆炸危险性，按照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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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安监总管三〔2013〕76 号）规定，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

各建筑的防火间距应至少满足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

（GB50160）要求，而设计公司的设计依据为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。二是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的编制时间是

2018 年 4 月，但实际上恒达公司最晚从 2017 年 7 月就已经

开始建设，设计单位未实地对恒达公司已建项目进行勘察就

出具了设计图纸。 

（二）安全评价报告不规范。四川安信科技有限公司（乙

级）出具的安全条件审查阶段安全评价报告中外部安全防护

距离的计算仅考虑了 8种危险化学品中的 5种，且对危险程

度较高的二氧化硫降低了因数取值。 

设计、安全评价机构不负责任的行为看似与事故没有直

接关系，事实上是对有关企业非法违法行为的纵容。 

二、政府层面，地方政府安全红线意识和安全发展理念

不牢，与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背道而驰 

地方政府，尤其是基层党委政府对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，

片面追求 GDP，盲目引进化工项目，未考虑沿长江经济带产

业限制政策要求（事故企业距长江仅 500 余米），党政领导缺

乏营造正常安全监管氛围的举措。2018年 1 月，江安县委办

和政府办联合发布了《江安县 2018 年重点项目目标任务》，

明确恒达公司项目要在 2018 年 6 月竣工，由分管安全的县

领导牵头负责；江安县政府与企业签订了以投产时间（2018

年 5 月 31 日前建成投产才能享受优惠土地政策）为考核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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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优惠政策协议，为事故企业违法建设和生产提供了土壤，

影响了依法治安的环境。对配齐配强安全监管力量重视不够，

县安监局 3名危化品监管人员均没有专业背景；园区作为省

级化工园区，管委会下属的安全环保局只有 3人。这些问题

暴露出当地特别是基层政府“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”

的红线意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展理念，还未自觉树立。 

三、有关部门监管不严格。 

一是地方政府负责招商引资的相关部门对该建设项目

把关不严，在项目招商引资过程中没有贯彻安全发展理念，

未尽到监管责任。二是江安县及化工园区管委会有关监管部

门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安全生产的部署不得力。宜宾市安监局

两次发现恒达公司未批先建，以市安委办名义向江安县政府

下发督办函，要求江安县政府明确牵头责任县领导、责任部

门和责任人员，每天巡查并报告巡查结果，在安全设施设计

专篇审查通过前要确保企业停止建设施工。但有关部门阳奉

阴违，对未批先建行为未予以坚决制止，未认真落实每日巡

查要求，未做好日常监管工作，在园区管委会组织的约谈会

上，园区安环局局长仅口头要求“停止项目建设，如果不听

招呼，出问题后果将会很严重”，行政处罚也是罚款了事，未

责令恒达公司停止违法建设，上述行为均客观纵容了恒达公

司违法建设、生产行为，最终导致事故发生。三是地方安全

监管部门在监管工作遇到阻力的情况下，缺乏工作主动性，

办法不多、效果不好。四是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贯彻落实应急

管理部重点工作部署不到位，没有认真督促检查地方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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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打非治违”工作要求。 

以上只是初步发现的问题，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，

最终以事故调查组的结论为准。这么多问题长期存在不是偶

然的，发生事故也是必然的。这必须引起全国各地各单位的

高度警醒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查漏补缺，始终

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故事件

作为事故防范工作的首要任务。 

以上就是对四川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“7.12”重大爆

炸着火事故的初步简要剖析，接下来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同

志，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王浩水同志还要发表重

要讲话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，不折不扣抓好落实。 


